瓦房店市清理拖欠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8〕14号）、《辽宁省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辽政办明电〔2018〕14号）和《大连市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方案》（大政办明电〔2019〕6号）文件精神，抓紧清理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要求
（一）基本原则。坚持“边界清晰、突出重点、源头治理、循序渐进”，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营造践诺守信的市场环境。
（二）工作重点。清理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包括所属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包括政府平台公司）因业务往来与民营企业形成的逾期欠款。
（三）主要目标
第一步优先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涉及供气供暖等民生安全方面的工程项目欠款；中央、省级或大连市财政已下达专项资金预算或通过调剂解决了资金渠道的欠款；有条件清偿的地方“两款一金”、“国有企业欠款、按照政策规定入库保留的PPP项目到期应付合同款等。2019年1月底前完成清欠（其中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应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定提前完成），确保民营企业有明显获得感。
第二步着力清理:暂时难以落实预算资金的政府欠款；已被叫停的不规范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且已形成一定工作量的欠款（有关工程项目不得借机重新启动）；确有困难的国有企业欠款。由财政局结合我市实际，做好相关清偿计划，2019年底前完成清欠。
二、主要措施
（一）抓紧组织清欠。组织对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台账，对拖欠民营企业账款中双方没有分歧的，要制定清偿工作计划明确时间步骤，做到应付尽付、不留死角。要结合化解政府隐性债务的步骤和时间表，稳步推进清欠工作，对已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范围的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按规定期限抓紧化解，有条件的要优先安排偿还、加快预算资金拨付进度；对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按合同约定办理支付，不得拖延。政府部门、国有企业要做重合同、守信用的表率，带头认真清欠，将应付未付账款限时清零。（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二）严防新增拖欠。对政府投资类项目，要严格条件审核，没有明确资金来源和制定资金平衡方案的，一律不得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方案，一律不得开工建设；涉及举债融资的，必须严格评估项目现金流和收益情况，依法合规落实资金来源和偿还责任。（责任单位:市发改局、市财政局）严禁未批先建、先开工后立项行为，严禁要求企业带资承包政府工程项目，坚决杜绝“打白条”行为。（责任单位:市发改局、市经信局、市规划建设局）彻底清理农民工工资（政府投资项目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及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未经国家、省、大连市批准的工程领域涉企保证金项目。（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规划建设局）
（三）完善长效机制。研究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对拖欠行为、支付责任、处罚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加强项目审批、资金落实、结算条款等招标前置条件约束，大幅提升商业债务违约成本。（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发改局、市规划建设局）推动出台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防止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有关制度，依据查处垄断行为，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严肃处理打击报复、限制或无正当理由终止业务往来等行为。（市市场监管局、市营商办）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经信局、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全市清欠工作的督促指导；市审计局要加大对有关清欠工作的审计力度，确保清欠作稳步推进。
（二）明确工作责任。市财政局牵头负责市政府部门及所属机构账款清理工作以及市级国有企业（含政府平台公司）欠款清理工作。
（三）建立报送制度。按照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省减负办及大连市减负办要求，建立定期信息报送制度，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规划建设局要填报清欠工作负责人基本信息表，并于每月4日前将《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台账报表》及清欠工作情况报市经信局（联系人:孙丽娜，联系电话:85618771，邮箱：wfdjxjzhk@163.com）

附件:1.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台账报表

2.清欠工作负责人基本信息表

附件 1

地方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帐款工作台帐报表

	填报单位
	
	
	截至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拖欠帐款合计
	其中：（一）拖欠农民工工资
	（二）两款一金
	（三）财政已下达资金预算或调剂解决资金渠道的欠款
	（四）保留入库的PPP项目到期应付合同款
	（五）被叫停PPP和政府购买项目且已形成工作量等欠款

	
	
	
	1.工程款
	其中：涉及民生安全工程款
	2.物资采购款
	3.保证金
	
	
	

	一、政府部门及所属机构
	已偿还金额
	　
	　
	　
	　
	　
	　
	　
	　
	　

	
	剩余金额
	　
	　
	　
	　
	　
	　
	　
	　
	　

	
	其中：列入2019年底前清偿的余额
	　
	　
	　
	　
	　
	　
	　
	　
	　

	二、地方大型国有企业
	已偿还金额
	　
	　
	　
	　
	　
	　
	　
	　
	　

	
	剩余金额
	　
	　
	　
	　
	　
	　
	　
	　
	　

	
	其中：列入2019年底前清偿的余额
	　
	　
	　
	　
	　
	　
	　
	　
	　

	其中：地方政府平台公司
	已偿还金额
	　
	　
	　
	　
	　
	　
	　
	　
	　

	
	其中：列入2019年底前清偿的余额
	　
	　
	　
	　
	　
	　
	　
	　
	　

	注：1、填报要求：填报时，如某项目尚未统计，则不填；如没有偿还金额或该项目不存在，则填0.
    2、相关指标解释：（1）已偿还金额是指自国办发明电[2018]14号通知印发后偿还的欠款合计；（2）剩余金额是指自截至填报当日的各项欠款剩余金额；（3）拖欠帐款合计不等于各分项的加总，各分项间可能存在交叉关系。


附件 2

清欠工作负责人基本信息表

	姓名
	单位
	职务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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